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粤人社规〔2019〕1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办法》

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反映。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9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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맣뚫쪡죋솦풴뫍짧믡놣헏쳼맘폚웳튵횰릤믹놾

퇸샏놣쿕닎놣죋풱쇬좡믹놾퇸샏뷰

룱죏뚨뗄냬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和广东省养老保险政策法规以及《广东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7〕71号）有关要求，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照国家规定确定广

东省为待遇领取地的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的认定适用本办

法。

第二章 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条件

第三条 参保人同时符合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条件和缴费年

限条件时，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一）年龄条件：

1.按照《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

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1978〕104号）、《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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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国

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 60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人年满 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

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在高空和特别繁重体力岗

位工作累计满 10年，在井下和高温岗位工作累计满 9年，在其

他有害身体健康岗位工作累计满 8年（具体工种目录按国家规定

执行），连续工龄满十年的，男年满 55周岁，女年满 45周岁；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所在地级以上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男年满 50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

2.有关女干部、女工人的认定，按照《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

题的通知》（粤劳薪〔1999〕114号）、《关于贯彻粤劳薪〔1999〕

114号文件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粤劳社〔2000〕200号）执

行，在工人岗位上工作的按 50周岁，在管理技术岗位工作的按

55周岁，现岗位应以劳动合同中确定的岗位为准，凡在现岗位

上工作一年以上，以现岗位认定其身份。女干部失业、下岗后，

已不在干部岗位，与失业、下岗的工人享受同等待遇，其“现岗

位”按照工人认定。

3.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人员，按照《关于完善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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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关于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女性人员首次领取基本养老

金年龄问题的复函》（粤人社函〔2010〕1010号文）执行。其

中未曾以职工身份参加养老保险的女性参保人需年满 55周岁，

曾以职工身份参加养老保险且年满 50周岁时不在管理技术岗位

工作的，现岗位按照工人认定，按年满 50周岁执行。

4.按照《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

号），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民团体或事业单位中担

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处级以上职务层次的女干部和具

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年满 60周岁退休。如本人申

请经组织批准的，可以在年满 55周岁时自愿退休。

5.符合《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

定》（国发〔1983〕141号）、《人事部关于高级专家退（离）

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人退发〔1990〕5号）规定高级专家延迟

离休退休的，按照上述文件执行。

6.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组织部门批准延长退休年龄的人员，

按批准的本人退休时间确定退休年龄。

7.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的，按相关文件办理。

判断参保人是否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的年龄条件时不

区分城乡户籍。

（二）缴费年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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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 15年。

2.按照《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

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1998年 6月 30日前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2013年 6月 30日前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累

计缴费年限满 10年。

第三章 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管理

第四条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

的通知》（劳社厅发〔2001〕8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对

已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参保人进行简便灵活的领取资格认证（以下

简称“年度资格认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首次核发参保人

基本养老金时，主动告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应每年按照规

定参加年度资格认证。

第五条 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

的通知》（劳社厅发〔2001〕8号）、《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

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44号）、

《关于对劳社厅函〔2001〕44号补充说明的函》（劳社厅函〔2003〕

315号）等规定，已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在年度资格认证期

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从次月起暂时丧失领取基本养老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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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停发或暂时停发基本养老金：

（一）未通过年度资格认证的；

（二）下落不明超过 6个月，其亲属或利害关系人申报失踪

或户口登记机关暂时注销其户口的；

（三）因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期间的；

（四）被判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的，服刑期间停发基

本养老金。被撤销假释继续服刑的，从撤销之月起停止发放基本

养老金。此类人员在暂时丧失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期间，不参加

基本养老金调整。对于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监外执

行、假释的人员，可以按被判刑前的标准继续发放基本养老金，

但不参与基本养老金调整。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按照第五条规定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暂停

发放的情形消除后，可按照有关规定恢复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

第（一）、（二）、（三）、（五）类人员，按暂停领取基本养

老金资格期间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政策进行补调后，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应从停发之月起补发并恢复发放其基本养老金；第（四）类

人员按服刑前最后一次领取的标准继续发放基本养老金并参加

下一年度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暂停期间的基本养老金不予补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续发参保人基本养老金时发现多发待遇的，应

及时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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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已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参保人死亡或纳入其它保

障方式而移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从死亡或纳入其它

保障方式的次月起丧失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应及时终止其基本养老金发放。因参保人（或其继承人）延误申

报等原因造成多发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追回。参保

人个人账户剩余部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退回。

第八条 重复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参保人员，按照《关于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人社部

规〔2016〕5号）执行，由本人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协商确定保

留其中一个养老保险关系并继续领取待遇，其它的养老保险关系

予以清理，个人账户剩余部分一次性退还本人，多领取的基本养

老金按规定清退。

第九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切实加强日常的基本养老

金领取资格管理工作，维护基金安全和参保人的合法权益。对被

实名举报冒领或疑似符合暂停条件或丧失领取资格的已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人员，应通知参保人本人或其家属或其管理单位协

助进行核查，经查证属实的，依法暂停其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从 2019年 3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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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时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视实际情况组织修订。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

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9年 1月 28日印发


